
技术条件

一、铁路货车MT-2型缓冲器技术要求

1.资质要求：具有中铁检验认证中心MT-2型产品认证证书。

2.MT-2型缓冲器图样为QCP835-00-00，应符合TJ/CL258-2013《MT-2、MT-3型缓冲器技术条件》及TB/T 1961-2016《铁道车辆缓冲器》的规定。

3.材料要求：E级钢应符合TB/T 2942的规定；低合金钢应符合GB/T 3077的规定；弹簧钢应符合运装货车〔2004〕342号文件、GB/T 1222的规定。

4.缓冲器箱体的非磨耗表面应铸有以下永久性标志

（1）制造单位代号；（2）缓冲器型号；（3）制造年月；（4）制造序号。

5.产品出厂时应有产品合格证，其内容包括：
（1）制造单位名称或代号；（2）产品名称（MT-2型缓冲器）；
（3）制造日期；（4）本批次产品数量；（5）产品编号；（6）检验单位及检验人员印章。

6.MT-2缓冲器须为交货时间前12个月内新造的合格产品。

二、铁路货车MT-3型缓冲器技术要求

1.资质要求：具有中铁检验认证中心MT-3型产品认证证书。

2.MT-3型缓冲器图样为QCP836-00-00，应符合TJ/CL258-2013《MT-2、MT-3型缓冲器技术条件》及TB/T1961-2016《铁道车辆缓冲器》的规定。

3.材料要求：E级钢应符合TB/T 2942的规定；低合金钢应符合GB/T 3077的规定；弹簧钢应符合运装货车〔2004〕342号文件、GB/T 1222的规定。

4.缓冲器箱体的非磨耗表面应铸有以下永久性标志：

（1）制造单位代号；（2）缓冲器型号；（3）制造年月；（4）制造序号。

5.产品出厂时应有产品合格证，其内容包括：

（1）制造单位名称或代号；（2）产品名称；（3）制造日期；（4）本批次产品数量；（5）产品编号；（6）检验单位及检验人员印章。

6.MT-3缓冲器须为交货时间前12个月内新造的合格产品。

三、煤炭漏斗车底门技术要求

1.资质要求：具有国家铁路局颁发的在有效期限内的煤炭漏斗车制造或维修行政许可资质。

2.图样要求：煤炭漏斗车底门的图样为：TYH159-06B-00-000或TYH161-06-00-000。

3.底门组成：底门由大横梁、横梁、立柱、上下门框、立门框和门板等组焊而成；上门框采用材质为Q235A的75mm×50mm×8mm热轧角钢，下门框采用热轧或冷弯角钢，大横梁采用140mm热轧槽钢或U形冷弯型钢，立门框采用140mm热轧槽钢或冷弯槽钢，横梁和立柱采用热轧角钢或冷弯槽钢。

4.材料要求：

（1）底门门板采用符合TB/T 1979要求的Q450NQR1高强度耐候钢或Q345NQR2耐候钢。

（2）底门销和门折页采用的材质ZG230-450应符合TB/T 2942.1的规定。

5.产品出厂时应有产品合格证，包括：

（1）制造单位名称或代号；（2）产品名称；（3）制造日期；（4）检验单位和检验人员印章。

6.底门组成须为交货时间12个月内新造的合格产品。

四、铁路货车RE2型轮对技术要求

1.资质要求：具有中铁检验认证中心RE2型轮对产品认证证书。

2.RE2型车轴图样为SRIT2436-00-00-00，车轴钢坯应符合TB/T 2945-1999《铁道车辆用LZ50钢车轴及钢坯技术条件》中LZ50钢要求，车轴制造及检验符合TB/T 2945-1999《铁道车辆用LZ50钢车轴及钢坯技术条件》要求。

3.车轮装用符合TB/T 2817-2018《铁道车辆用辗钢整体车轮》要求的CL65材质HDSA型辗钢整体车轮；或符合TB/T 1013-2011《碳素钢铸钢车轮》标准要求的ZL-C材质HDZD型铸钢车轮。

4.轮对组装要求
RE2型轮对压装技术要求执行TB/T 1718.2-2017《机车车辆轮对组装要求》、TG/CL 224-2016《铁路货车轮轴组装检修及管理规则》。

5.轮对须为2026年3月1日后第一次组装的合格产品，用于轮对组装的车轴、车轮须为交货时间前6个月内新造的合格产品。

6.产品供货时乙方应提供以下质量证明文件：

（1）产品合格证；

（2）车统51-D卡片；

（3）车统-57轮对压装曲线。

五、铁路货车RD2型轮对技术要求

1.资质要求：具有中铁检验认证中心RD2型轮对产品认证证书。

2.RD2型车轴图样为SRIT2433-00-00-00，车轴钢坯应符合TB/T2945-1999《铁道车辆用LZ50钢车轴及钢坯技术条件》中LZ50钢要求，车轴制造及检验符合TB/T2945-1999《铁道车辆用LZ50钢车轴及钢坯技术条件》要求。

3.车轮装用符合TB/T2817-2018《铁道车辆用辗钢整体车轮》要求的CL65材质HDSA型辗钢整体车轮；或符合TB/T1013-2011《碳素钢铸钢车轮》标准要求的ZL-C材质HDZD型铸钢车轮。

4.RD2型轮对压装技术要求执行TB/T1718.2-2017《机车车辆轮对组装要求》、TG/CL224-2016《铁路货车轮轴组装检修及管理规则》。

5.轮对须为交货时间前3个月内第一次组装的合格产品，用于轮对组装的车轴、车轮须为交货时间前6个月内新造的合格产品。

6.产品供货时乙方应提供以下质量证明文件：

（1）产品合格证

（2）车统51-D卡片

（3）车统-57轮对压装曲线




